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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單位 

•政府機關(科技部為最大宗)或民間單位 

•通常也是資金來源 

執行單位 

•契約主體：公立學校(台大)、研究機構、法人團體…等 

•執行者：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助理…等 

採購廠商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 

•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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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6條第4項： 

 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
助、委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
算辦理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
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委託或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監督
管理辦法，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之。 

◦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 

 本辦法所稱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以下簡稱科研採購），指本
法第六條第一項及第四項所定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補助、委託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採購。 

◦ 其他子法：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法務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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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採購之要件： 

 經費來源：政府補助、委託或公立研究機構依法編列之科研預算 

 採購目的：科學技術之研究發展 

 

◦ 如符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所定
義之「科研採購」，即應適用科學技術基本法及其所屬子法，
而非適用政府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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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採購法第3條：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採購，依
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不符合科研採購定義之採購程序，如無其他特別規定，公立
學校原則上適用政府採購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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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採購 一般採購 

適用法規 科學技術基本法及相關子法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採購方式 未達100萬元：各單位自行辦理 
100萬元以上：總務處採購組辦理 
 
 
 

小額採購(10萬元以下)、公開招
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等 
 

爭議處理 異議、訴訟 招標、審標、決標等爭議： 
異議、申訴、行政訴訟 
 
履約爭議： 
調解、仲裁、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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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 國立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 

 第四點：本要點所稱建教合作計畫係指與政府機關、事業機
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之事項，範圍包括： 

 (一)辦理專案研究計畫； 

 (二)辦理檢驗測試、鑑定分析、技術諮詢及設計製作等技術性服
務案件； 

 (三)辦理實習事宜； 

 (四)其他與建教合作相關事項 

◦ 國立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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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規範選擇： 

 採購程序適用母法：科研採購(科技基本法)或政府採購法？ 

 委託單位子法：科技部、法務部…等 

 校內內部規範：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
點…等 

 個案契約 

 

◦ 架屋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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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元霖文具行案 

 100年11月間，廉政署偵辦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蕭

雅文涉長期詐領國科會補助經費案，搜索元霖文具行時，意外
查到元霖與上千名教授交易內帳，請教育部政風司查核發現竟
有數百名教授與蕭雅文一樣，均涉嫌利用不實發票核銷國科會
經費，經與檢察官研商後決定將教授詐領補助款案交由台北市
調查處接續偵辦。(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大專院校教授涉挪用國科會補助款弊案」) 

◦ 檢察總長：國立大學教職員涉案，以貪汙等論罪 

 …黃世銘表示，「證據到那裡，就辦到哪裡。」若有國立大學

教職員涉案，檢方均定調為「授權公務員」，將以貪污治罪條
例、刑法偽造文書等論罪。若私立大學教職員涉案，將以刑法
背信、詐欺、偽造文書等論罪。 

   (資料來源： 「 22名大學教授浮報經費 檢：還有數百人」，2012年5月26日東森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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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6月12日，監察院就「大學教授虛報、浮報研究經費」
乙案糾正科技部 

◦ 監委表示，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虛報、浮報之態樣， 包括： 

 規避政府採購法規定之作業程序，而該等程序 具內部控制之功
能，如採購時，應分工，請購、採購及驗收不得由同一人辦理 

 浮報所採購物品之價格，如浮報電腦設備之價格 

 將以公款採購之儀器納為私人所有，或上網拍賣 

 採購實驗耗材，但未要求廠商交貨 

 以空白收據虛填不實品項及金額 

 發票所載之購置品項，與實際不符 

 利用研究生為人頭助理 
(資料來源： 103年6月12日監察院假發票案調查報告及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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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院調查報告亦指出，歸納科技部查核99至101年度補助
研究經費發現之缺失態樣，不當支出包括： 

 不得支但仍用： 

 發票註記之購買品名與實際不符、支出項目超出補助之範圍、用途
與計畫欠缺關聯性等 

 先用後准： 

 先採購財物、先出差，事後才申請核准 

 實際並未支出卻稱有： 

 如聲稱支出，但教研機構無採購案號，請購人逕洽廠商購置設備，
事後卻未檢附財產增加單；再如採購財物，赴內控較差或規模較小
未使用電子收銀機之商家，商家手開憑證但未註記日期等。 

(資料來源： 103年6月12日監察院假發票案調查報告及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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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10條第2項： 
◦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身分公務員、授權公務員)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
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委託公務員) 

13 



 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
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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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
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
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
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
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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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 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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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
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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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103年6月24日第十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公立大學教授並非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非「身分公務員」。 

 公立大學教授受政府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委託，負責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下
稱科研計畫），性質上仍屬學術研究，並未經由法令授權而取得任何法定職務權限
。其為完成該項科研計畫而參與相關之採購事務，僅屬執行該項科研計畫之附隨事
項，無涉公權力行使，亦非攸關國計民生之事項，非屬公共事務，核與刑法第十條
第二項第一款後段規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要件不符
，並非「授權公務員」。 

 縱該項採購係所屬公立大學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因該教授並非公立大學之「
承辦或監辦採購人員」而具有辦理採購事務之法定職務權限，亦非立法理由例示之
授權公務員。因此教授為執行科研計畫所參與之相關採購事務，既非行使公權力或
從事公共事務，復與委託或補助之政府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之權限無關，且與刑
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所規定「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
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之要件不合，亦非「委託公務員」。 

 總結，公立大學教授受政府或公立研究機關（購）委託，負責執行科研計畫，於辦
理相關採購事務，並不具有刑法公務員身分。若有違背相關監督、管理之規定而營
私或舞弊情事者，應回歸普通刑法予以評價或處罰，無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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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公立大學教授辦理採購非公務員 

◦仍可能構成刑法詐欺罪、偽造文書罪
及商業會計法不實憑證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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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25號刑事判決： 
◦ 甲○○係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對食品科學有專精研究，曾多次受民間公司委託

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而辦理採購物品及報銷。…綠益康公司遂與甲○○擬好三項
「委託研發合約書」，委請嘉義大學進行…等三項研究。 

◦ 甲○○執行上開委託研究計劃時，欲購置酒精泵浦二台裝置在分餾機，進行分餾及萃取等
技術，因嘉義大學並無購置經費，甲○○明知如以本件委託研究計畫之經費採購物品，依
規定應歸嘉義大學所有，納入校產管理，…卻想從前揭180萬元研究計畫經費中，以每張
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購買零件不實內容統一發票，向嘉義大學報銷詐領委託研究計畫經費

之公款，用以支付其購買二台酒精泵浦之價款，以避免嘉義大學之公開採購程序，同時使
購得之酒精泵浦，不列入嘉義大學校產管制，日後能供己私下使用竟就本件委託研究計畫
之經費，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
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概括犯意聯絡，利用其擔任上開研究計畫主持人，負責採購本研究計
畫物品及報銷之機會，…，假藉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之名義，購買二台酒精泵浦，原價每
台18萬5千元，經議價結果為每台17萬元，合計34萬元。…甲○○並隨即於91年2、3月

間，在科漢公司將酒精泵浦二台送至綠益康公司前某日，要求劉吉青將購買「酒精泵浦」
二台之價款34萬元，以採購「零件」為名，分載於四張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且每張發票
金額均不逾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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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25號刑事判決： 

東窗事發 
其他機器爆炸、向廠商究責、廠商檢舉 

本案爭點及法院見解： 
本案經費是否為嘉大公款？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建教合作收入 

被告有無詐取經費不法意圖？ 
分別開立4張未達10萬元發票，刻意規避校內採購程序及政府採購法 

以零件為名目，可以在開始時規避登記為校產，事後又可以不經報銷程序
而宣稱滅失 

多次擔任計畫主持人，應熟知採購規定，顯係故意規避 

 

 

 
21 



 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25號刑事判決： 
被告是否為公務員？ 

被告為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雖未兼任嘉義大學學校之行政職
務，而非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之身分公務員。然被

告係執行本研究計畫之主持人，並負責研究計畫中相關所需器材之
採購、報銷，而相關器材之採購須依政府採購法，及嘉義大學財物
購置程序等規定為之，則被告自行採購系爭二台酒精泵浦（總價
34萬元），而以4張面額10萬元以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核銷（

詳如後述），其採購行為即係受嘉義大學依法委託，而從事與該校
有關採購公用器材之公共事務，自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
款之「授權公務員」，亦係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之「依法令從
事於公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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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25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59號刑事判決： 
…上訴人為本研究計畫之主持人，並負責研究計畫中相關所需器材之採購
、報銷，…，其以屬「公款」之研究經費執行採購之行為，係屬有關公權

力之公共事務，自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規定之「授權公務員」
之認定理由。…又本件並非係受政府補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已與科學

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有別，況公立學校及國營事業關於承辦或監
辦採購之人員，係因以公款從事採購行為，公權力介入甚深，所執行之採
購行為，為屬從事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而認屬刑法第十條第二
項第一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是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受政府補助
、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如符合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僅係其辦理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依該條但書規定，仍
應依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為之），但其承辦或監
辦採購人員，就其從事採購行為，乃屬「授權公務員」，倘其辦理採購有
貪污、舞弊情事，自仍有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 

 

 

23 



 臺南高分院98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25號刑事判決： 

判決結果：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 

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
填製會計憑證罪」 

與廠商共同正犯。 

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 

刑法第216、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刑法第216、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牽連犯，從一重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斷。 

情可憫恕，減刑。 

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褫奪公權4年、追繳3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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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地院104年度審簡字第2154號刑事簡易判決： 
◦ M（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係國立D大某教授助理，
為順利核銷研究經費補助，竟與元霖公司及共犯S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
之犯意聯絡： 

◦ 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以資請領研究經費補助，據以核銷M向元霖公司購買可
疑品名欄所載商品，致D大主辦會計部門審查後，誤認M之申請符合動支經費
規範，而將發票所載總金額5萬3,306元撥付與元霖公司，足生損害於D大對
經費核銷之正確性。 

◦ 另由S配合M在無實際交易之情況下，預先開立不實元霖公司發票42紙、冠瑩
百貨行發票10紙，致D大主辦會計部門審查後，將發票所載總金額62萬
2,946元、24萬425元撥付與元霖公司、冠瑩百貨行，足生損害於D大對經
費核銷之正確性。嗣S將上開款項以「寄存款項」方式保留， M再以自 「寄

存款項」金額中以「扣款」向元霖公司、冠瑩百貨行購買所需物品之方式，
詐得不法利益84萬379元。 

◦ M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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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地院104年度審簡字第2154號刑事簡易判決： 

 判決結果：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

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
證罪」 

與廠商S為共同正犯 

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之特別規定 

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想像競合，從一重之商業 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二個行為，各處拘役25日。應執行拘役40日，緩刑二年，並應向公
庫支付四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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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地院105年度審簡字第1091號刑事簡易判決： 
 W係D大教授、L係W之研究助理。W於民國95年11月間起至96
年12月間，負責執行農委會、國科會及原民會等機關委託、補助
之研究計畫，詎W為圖核銷經費之便，推由L與元霖公司負責人S
，於附表所示日期： 
或由L向元霖公司購買如附表之「實際購買物品」欄位所示之物，S再以元霖
公司名義開立如附表所示載有不實品名易於通過審核之不實發票， 

或在無實際交易之情況下，先由S開立如附表所示元霖公司之發票（即如附表
「實際購買物品」欄位記載「寄款」者），交由L向D大請領研究經費補助，
使D大審查後，誤認符合動支經費規範而將附表所示發票金額撥予元霖公司
，以此方式請領研究經費補助達25萬4,120元，並詐得如附表所示之百貨公
司禮券。 

被告W、L均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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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地院105年度審簡字第1091號刑事簡易判決： 

 判決結果：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

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
證罪」 

與廠商S為共同正犯 

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之特別規定 

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想像競合，從一重之商業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W：有期徒刑4個月，緩刑二年，並應向公庫支付20萬元。 

L：有期徒刑3個月，緩刑二年，並應向公庫支付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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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114號刑事判決： 
 

 L原係N大教授，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學生對行政程序、經費

分配及相關規定的不了解、指導教授對學生順利畢業與否之影響力、身
分地位及軍中階級差距等優勢情況，使該等學生依L指示配合提供學生
證、國民身分證影本、存摺帳戶等資料，由L刻印個人章、進行各行政
程序，並任由L將之掛名作為各計畫的人頭助理，L遂以該等不知情之學

生作為申報研究助理人頭，基於詐欺取財概括犯意，陸續向國科會申請
研究計畫，虛報各該計畫之兼任助理，致國科會及N大、L大誤信上開人

等確有擔任前開計畫研究助理從事專題研究之事實，因而核撥助理費至
「虛列之研究助理」之帳戶內，並由L支配使用，以此方式詐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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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114號刑事判決： 
 

 判決結果： 
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L：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7個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
玖佰元折算壹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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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發票核銷 台師大5教授緩起訴   

 2014年12月28日〔自由時報記者陳慰慈／台北報導〕 

 名校教授持假發票核銷經費近來陸續偵結。台北地檢署昨依違法商業會計法，對台師大五位教授做出
緩起訴處分，每人得各上繳國庫二到五萬元。開立假發票的文具行「元霖企業公司」負責人施揮揚，
一併依違反商業會計法遭到起訴。 

  檢方調查，台師大生命科學系教授呂光洋、科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譚克平、機電科技學系研究所教授

程金保、前教育學系教授潘慧玲、體育系教授林玫君等五位教授，於九十六年間向國科會、經濟部等
單位申請研究案補助計畫，補助經費款項規定只能報請文具，五人卻將經費用於購買電腦、硬碟、手
提音響、行動電話、茶包、點心等，再請元霖公司開立假發票核銷，每人核銷一到五萬元不等經費。 

 開庭時，五位台師大教授坦言持假發票報帳，但指出這是「大學沿襲已久的做法，每個教授都這樣做
」，強調核銷經費絕未進入私人口袋，全用於公用事項，行動電話也是用於鄉野調查研究的公務手機
。 

 全案源於廉政署三年前查出專賣文具的元霖公司負責人施揮揚涉開假發票，協助中研院「台灣小鼠診
所」主任蕭雅文詐領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費，同一時間，調查局也掌握元霖涉助名校教授以同樣手法
犯案，因此展開大追查，查出台大、政大、台師大三校教授亦涉案。 

 此外，台師大前東亞系教授、台灣民主基金會前副執行長蔡昌言，亦涉嫌在九十六年至一百年間，以
假人頭詐領助理費、偽造學者簽名領取出席費、稿費等約二百四十四萬元，涉犯詐欺取財、侵占、偽
造文書等罪，因蔡主動自首、坦承犯行，台北地檢署前天也予以緩起訴處分，蔡除須繳回不法所得，
另得上繳國庫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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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面的修正 

 避免產生「很會報帳」的助理！ 

 心態調整 

 沒有挪為私用不等於沒有法律責任！ 

 可能涉案時之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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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95條：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 

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
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無辯護人之被告表示已選任辯護人時，應即停止訊問。但被告同意續行訊問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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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刑事法組)、北

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特別聽講(交換學生) 

 經歷 
 〈司法院司法智識庫98年度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含性騷擾防治

法)精選裁判資料整編計畫〉研究計畫助理 

 〈教育部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醫事刑法案例教學研究〉研究
計畫助理 

 萬國法律事務所、典律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冤獄平反協會救援律師團 

 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 

 現為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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